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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：

關於民政事務委員會 (會議議程) 2017年5月4日，在建筑物條例344 章的檢討，我提出以下意見，請代轉達給

立法會議員討論。假如時間可以的話，我到時會到場及希望簡單地發言：

1. 

2. 
要 的

3. · /

4. 344 增加 解释

Thanks and regards,
Sam Ch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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